
证券代码：300137        证券简称：先河环保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4-067 

 

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股份减持计划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2014年9月10日，公司收到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李玉国先生的《股份减持计

划告知函》，由于上期减持计划（详见公司2013年11月18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公

告）尚剩余部分股份未减持完毕，鉴于个人投资需要，拟将上期《股份减持计划》

剩余股份进行减持，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李玉国先生持有股份情况介绍 

本人系先河环保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，并担任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。目

前持有公司股份 52,380,093 股,占公司总股本的 16.14%，其中持有无限售条件

股份为 10,780,093 股，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为 41,600,000股，处于质押状态股

份为 41,600,000 股。截止目前，公司已上市满三十六个月，根据李玉国先生的

承诺与公司相关公告，其所持有的限售股于 2013 年 11月 5日起解除限售。 

二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李玉国先生减持计划 

1、减持人姓名：李玉国 

2、减持目的：个人投资需要 

3、拟减持时间：2014 年 9月 15日-2014 年 12月 31日 

4、拟减持数量：不超过 368 万股公司股份，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.13% 

5、减持方式：集中竞价或者大宗交易。 

三、其它 

1、按照该计划减持股份后，李玉国先生的持股比例与公司第二大股东红塔

创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持股比例差额仍大于5%。 

2、李玉国先生在按照该计划减持股份期间，还应当遵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

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（2012 年修订）、《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

导意见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。 



3、本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《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等法律、

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《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

录第18号：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股份减持信息披露》等规定的情况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  李玉国先生的《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》 

 

特此公告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○一四年九月十日 

 




